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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7年 度 訴 字 第 2461號    02

        原 　 　 　 告 　 葉 日 辛  03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葉 佳 衢  04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葉 宏 信  05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葉 秋 梅  06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葉 秋 玉  07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葉 以 霏  08

        上 四 人 共 同  09

        訴 訟 代 理 人 　 郭 啟 榮 律 師  10

        被 　 　 　 告 　 財 政 部 國 有 財 產 署 北 區 分 署  11

        法 定 代 理 人 　 郭 曉 蓉  12

        訴 訟 代 理 人 　 黃 秋 田 律 師  13

        複  代 理  人 　 陳 冠 華 律 師  14

        上 列 當 事 人 間 請 求 租 佃 爭 議 事 件 ， 本 院 於 民 國 108 年 2 月 18日 言  15

        詞 辯 論 終 結 ， 判 決 如 下 ：  16

            主       文  17

        原 告 之 訴 駁 回 。  18

        訴 訟 費 用 由 原 告 負 擔 。  19

            事 實 及 理 由  20

        壹 、 程 序 方 面 ：  21

        一 、 按 當 事 人 喪 失 訴 訟 能 力 或 法 定 代 理 人 死 亡 或 其 代 理 權 消 滅 者  22

            ， 訴 訟 程 序 在 有 法 定 代 理 人 或 取 得 訴 訟 能 力 之 本 人 承 受 其 訴  23

            訟 以 前 當 然 停 止 ； 第 168 條 至 第 172 條 及 前 條 所 定 之 承 受 訴  24

            訟 人 ， 於 得 為 承 受 時 ， 應 即 為 承 受 之 聲 明 ； 當 事 人 不 聲 明 承  25

            受 訴 訟 時 ， 法 院 亦 得 依 職 權 ， 以 裁 定 命 其 續 行 訴 訟 ， 民 事 訴  26

            訟 法 第 170 條 、 第 175 條 、 第 178 條 分 別 定 有 明 文 。 經 查 ，  27

            被 告 之 法 定 代 理 人 原 為 黃 偉 政 ， 於 本 件 訴 訟 繫 屬 中 變 更 為 郭  28

            曉 蓉 ， 並 經 被 告 聲 請 承 受 訴 訟 （ 見 本 院 卷 第 212 至 215 頁 ）  29

            ， 揆 諸 前 揭 說 明 ， 核 無 不 合 ， 應 予 准 許 。  30

        二 、 次 按 出 租 人 與 承 租 人 間 因 耕 地 租 佃 發 生 爭 議 時 ， 應 由 當 地 鄉  31

            （ 鎮 、 市 、 區 ） 公 所 耕 地 租 佃 委 員 會 調 解 ； 調 解 不 成 立 者 ，  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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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應 由 直 轄 市 或 縣 （ 市 ） 政 府 耕 地 租 佃 委 員 會 調 處 ； 不 服 調 處  01

            者 ， 由 直 轄 市 或 縣 （ 市 ） 政 府 耕 地 租 佃 委 員 會 移 送 該 管 司 法  02

            機 關 ， 司 法 機 關 應 即 迅 予 處 理 ， 並 免 收 裁 判 費 用 ； 前 項 爭 議  03

            案 件 非 經 調 解 、 調 處 ， 不 得 起 訴 ， 耕 地 三 七 五 減 租 條 例 第 26  04

            條 第 1 項 、 第 2 項 前 段 定 有 明 文 。 查 原 告 主 張 其 等 就 中 華 民  05

            國 所 有 坐 落 桃 園 市 ○ ○ 區 ○ ○ ○ 段 ○ ○ ○ ○ ○ 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 06

            ○ ○ ○ ○ ○ ○  ○ 號 土 地 （ 以 下 土 地 僅 稱 地 號 ， 4 筆 土 地 合 稱 系 爭  07

            土 地 ， 詳 如 附 表 所 示 ） 與 被 告 簽 訂 公 有 （ 87） 國 有 耕 租 字 第  08

            HＺ 0000000000號 租 約 （ 下 稱 系 爭 租 約 ） ， 然 被 告 以 其 未 自 任  09

            耕 作 為 由 而 向 原 告 終 止 系 爭 租 約 ， 但 原 告 有 所 爭 執 ， 租 佃 雙  10

            方 爰 就 本 件 耕 地 租 賃 之 權 利 義 務 關 係 ， 向 桃 園 市 楊 梅 區 公 所  11

            耕 地 租 佃 委 員 會 申 請 調 解 。 經 桃 園 楊 梅 區 公 所 耕 地 租 佃 委 員  12

            會 調 解 不 成 立 後 ， 轉 由 桃 園 市 政 府 耕 地 租 佃 委 員 會 調 處 ， 調  13

            處 仍 不 成 立 ， 桃 園 市 政 府 遂 依 耕 地 三 七 五 減 租 條 例 第 26條 規  14

            定 移 送 本 院 。 以 上 有 桃 園 市 政 府 民 國 107 年 9 月 27日 府 地 權  15

            字 第 1070246732號 函 、 桃 園 市 政 府 耕 地 租 佃 委 員 會 「 （ 87）  16

            國 有 耕 租 字 第 HＺ 0000000000號 」 租 佃 爭 議 調 解 、 調 處 不 成 立  17

            案 全 宗 卷 附 卷 可 稽 ， 是 本 件 業 已 踐 行 調 解 、 調 處 程 序 ， 原 告  18

            提 起 本 件 訴 訟 ， 程 序 上 尚 無 不 合 。  19

        三 、 復 按 確 認 法 律 關 係 之 訴 ， 非 原 告 有 即 受 確 認 判 決 之 法 律 上 利  20

            益 者 ， 不 得 提 起 之 ， 民 事 訴 訟 法 第 247 條 第 1 項 定 有 明 文 。  21

            本 件 原 告 以 為 耕 地 之 承 租 人 ， 兩 造 間 就 系 爭 土 地 租 賃 關 係 存  22

            否 有 爭 執 ， 原 告 主 張 伊 就 系 爭 土 地 租 約 存 在 等 情 為 被 告 否 認  23

            ， 堪 認 原 告 法 律 上 地 位 確 有 不 確 定 之 不 利 益 ， 而 有 以 訴 訟 加  24

            以 確 定 ， 並 除 去 其 法 律 上 不 安 之 即 受 確 認 判 決 法 律 上 利 益 ，  25

            是 原 告 起 訴 請 求 確 認 與 被 告 就 系 爭 租 約 存 在 ， 應 予 准 許 。  26

        四 、 又 按 訴 狀 送 達 後 ， 原 告 不 得 將 原 訴 變 更 或 追 加 他 訴 。 但 請 求  27

            之 基 礎 事 實 同 一 者 ， 不 在 此 限 ； 原 告 於 判 決 確 定 前 ， 得 撤 回  28

            訴 之 全 部 或 一 部 。 但 被 告 已 為 本 案 言 詞 辯 論 者 ， 應 得 其 同 意  29

            。 訴 之 撤 回 應 以 書 狀 為 之 。 但 於 期 日 ， 得 以 言 詞 向 法 院 或 受  30

            命 法 官 為 之 。 以 言 詞 所 為 訴 之 撤 回 ， 應 記 載 於 筆 錄 ， 如 他 造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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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不 在 場 ， 應 將 筆 錄 送 達 。 訴 之 撤 回 ， 被 告 於 期 日 到 場 ， 未 為  01

            同 意 與 否 之 表 示 者 ， 自 該 期 日 起 ； 其 未 於 期 日 到 場 或 係 以 書  02

            狀 撤 回 者 ， 自 前 項 筆 錄 或 撤 回 書 狀 送 達 之 日 起 ， 10日 內 未 提  03

            出 異 議 者 ， 視 為 同 意 撤 回 ， 民 事 訴 訟 法 第 255 條 第 1 項 第 2  04

            款 、 第 262 條 分 別 定 有 明 文 。 本 件 原 告 原 聲 明 ： 「 � 確 認 兩  05

            造 間 就 系 爭 162-4 、 162-6 地 號 土 地 ， 於 有 償 撥 用 予 桃 園 市  06

            前 ， 其 租 賃 關 係 存 在 。 � 確 認 兩 造 就 系 爭 162-10、 167-1 地  07

            號 土 地 之 租 賃 關 係 存 在 。 � 被 告 就 系 爭 162-4 、 162-6 地 號  08

            土 地 之 徵 收 補 償 費 ， 應 減 除 土 地 增 值 稅 後 ， 將 其 餘 額 3 分 之  09

            1 ， 各 按 12分 之 1 之 比 例 ， 分 別 給 付 予 原 告 。 」 （ 見 本 院 卷  10

            第 26頁 ） 。 嗣 先 於 本 院 107 年 10月 26日 言 詞 辯 論 期 日 以 言 詞  11

            撤 回 上 開 聲 明 第 3 項 之 起 訴 （ 見 本 院 卷 第 75頁 ） ， 復 於 本 院  12

            108 年 1 月 9 日 言 詞 辯 論 期 日 以 言 詞 變 更 其 聲 明 如 下 列 聲 明  13

            欄 所 示 （ 見 本 院 卷 第 198 頁 ） ， 經 核 原 告 所 為 之 變 更 聲 明 ，  14

            與 原 訴 均 係 基 於 系 爭 租 約 之 同 一 紛 爭 、 所 主 張 原 因 基 礎 事 實  15

            前 後 未 曾 變 更 ， 揆 諸 上 開 規 定 ， 並 無 不 合 ， 應 予 准 許 。 至 撤  16

            回 聲 明 第 3 項 部 分 ， 被 告 於 上 開 期 日 到 場 ， 未 於 10日 內 提 出  17

            異 議 ， 依 上 開 規 定 ， 視 為 同 意 原 告 撤 回 此 部 分 之 起 訴 。  18

        五 、 原 告 葉 日 辛 、 葉 日 衢 未 於 言 詞 辯 論 期 日 到 場 ， 核 無 民 事 訴 訟  19

            法 第 386 條 所 列 各 款 情 形 ， 爰 依 被 告 聲 請 ， 由 其 一 造 辯 論 而  20

            為 判 決 。  21

        貳 、 實 體 方 面 ：  22

        一 、 原 告 主 張 ：  23

          � 系 爭 土 地 原 為 訴 外 人 王 振 南 所 有 ， 於 政 府 施 行 耕 地 三 七 五 減  24

            租 條 例 前 ， 即 出 租 予 訴 外 人 葉 雲 操 （ 葉 雲 操 為 原 告 葉 日 辛 之  25

            父 ， 其 餘 原 告 之 祖 父 ） 耕 種 ， 嗣 因 王 姓 地 主 無 力 繳 納 鉅 額 遺  26

            產 稅 ， 遂 於 80年 4 月 15日 申 請 將 系 爭 土 地 抵 繳 稅 款 而 移 轉 為  27

            國 有 ， 並 由 被 告 管 理 系 爭 土 地 ， 原 告 因 此 延 用 舊 租 約 之 租 額  28

            ， 與 被 告 續 約 系 爭 租 約 。 系 爭 162-10地 號 土 地 早 於 被 告 取 得  29

            所 有 權 前 ， 即 經 原 地 主 同 意 充 當 人 車 通 行 之 公 用 道 路 ， 並 由  30

            楊 梅 區 公 所 鋪 設 柏 油 路 面 ， 依 耕 地 三 七 五 減 租 條 例 第 17條 第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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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1 項 第 4 款 反 面 解 釋 ， 應 屬 不 可 抗 力 而 不 能 耕 作 。 又 桃 園 市  01

            楊 梅 區 公 所 於 107 年 5 月 25日 會 勘 時 ， 系 爭 162-4 、 162-6  02

            及 167-1 地 號 土 地 栽 種 柚 子 樹 、 少 部 分 油 茶 樹 、 竹 林 等 農 作  03

            物 約 20年 之 久 ， 雖 在 系 爭 162-4 地 號 土 地 上 立 有 水 泥 地 之 塑  04

            管 1 支 及 鐵 絲 圍 籬 ， 然 此 係 其 他 承 租 人 於 其 承 租 毗 鄰 土 地 所  05

            設 置 ， 係 因 立 柱 未 確 實 丈 量 界 址 而 逾 界 ， 該 塑 管 支 柱 僅 有 1  06

            支 ， 且 係 為 區 隔 相 鄰 界 址 而 設 ， 不 影 響 系 爭 162-4 地 號 土 地  07

            之 農 作 使 用 ； 另 系 爭 162-6 地 號 土 地 之 垃 圾 則 應 係 現 場 放 置  08

            農 具 之 簡 易 棚 架 ， 遭 颱 風 刮 落 而 暫 時 堆 置 於 果 樹 旁 之 物 品 ，  09

            仍 具 修 繕 之 功 用 ， 非 一 般 應 拋 棄 之 廢 棄 物 ， 至 面 積 6 平 方 公  10

            尺 之 貨 櫃 屋 係 供 農 用 工 具 室 使 用 ， 其 內 置 有 耕 種 農 作 物 所 需  11

            之 鋤 頭 、 畚 箕 、 水 桶 等 器 具 ， 故 原 告 承 租 系 爭 土 地 ， 並 無 違  12

            反 自 任 耕 作 之 情 事 。 另 被 告 於 107 年 4 月 9 日 通 知 原 告 終 止  13

            租 約 前 即 已 同 意 需 地 機 關 桃 園 市 政 府 有 償 撥 用 系 爭 162-4 、  14

            162-6 地 號 土 地 ， 故 被 告 嗣 再 以 細 微 情 事 指 摘 原 告 並 據 以 主  15

            張 系 爭 租 約 無 效 ， 實 有 違 誠 信 原 則 及 有 權 利 濫 用 之 適 用 。  16

          � 本 件 就 系 爭 162-4 、 162-6 、 167-1 地 號 土 地 業 依 平 均 地 權  17

            條 例 第 11條 規 定 「 有 償 撥 用 」 給 桃 園 市 ， 是 被 告 主 張 原 告 未  18

            自 任 耕 作 、 原 訂 租 約 無 效 ， 致 原 告 無 從 依 平 均 地 權 條 例 第 11  19

            條 第 3 項 準 用 第 1 項 規 定 ， 向 被 告 請 求 地 價 補 償 費 ， 原 告 就  20

            上 開 土 地 之 租 賃 關 係 ， 在 有 償 撥 用 前 ， 是 否 存 在 ， 自 有 即 受  21

            確 認 判 決 之 法 律 上 利 益 。 而 原 告 就 系 爭 162-10地 號 既 非 不 自  22

            任 耕 作 ， 而 係 經 依 法 編 定 或 變 更 為 非 耕 地 使 用 時 ， 依 耕 地 三  23

            七 五 減 租 條 例 第 17條 第 1 項 第 5 款 規 定 ， 原 告 應 受 同 條 第 2  24

            項 第 3 款 規 定 之 補 償 金 ， 亦 不 應 受 剝 奪 ， 於 被 告 補 償 原 告 前  25

            ， 原 告 就 上 開 土 地 之 租 賃 關 係 是 否 存 在 等 語 。 並 聲 明 ：  26

          1.確 認 兩 造 就 系 爭 162-4 、 162-6 、 167-1 地 號 土 地 ， 於 有 償  27

            撥 用 予 桃 園 市 前 ， 其 租 賃 關 係 存 在 。  28

          2.確 認 兩 造 就 系 爭 162-10地 號 土 地 之 租 賃 關 係 存 在 。  29

        二 、 被 告 則 以 ： 原 告 自 承 於 系 爭 162-4 、 162-6 地 號 土 地 上 鋪 設  30

            水 泥 地 面 、 設 置 固 定 圍 籬 、 放 置 貨 櫃 及 堆 有 垃 圾 ， 自 有 耕 地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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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三 七 五 減 租 條 例 第 16條 所 定 之 不 自 任 耕 作 情 事 ， 並 致 系 爭 租  01

            約 全 部 無 效 。 又 系 爭 162-4 地 號 土 地 上 之 固 定 基 礎 圍 籬 ， 上  02

            纏 繞 鐵 絲 並 廢 置 ， 顯 然 先 前 非 單 一 之 水 泥 基 樁 ， 而 係 連 續 性  03

            的 鐵 絲 網 圈 圈 ， 自 與 農 耕 無 涉 。 況 原 告 於 107 年 5 月 25日 會  04

            勘 後 即 移 除 系 爭 162-6 地 號 土 地 上 之 貨 櫃 、 剷 除 水 泥 路 面 等  05

            ， 除 確 對 上 開 不 自 任 耕 作 之 物 品 有 處 分 權 外 ， 更 顯 上 開 物 品  06

            非 供 農 耕 之 用 ， 亦 無 設 置 之 必 要 。 且 併 系 爭 162-10地 號 土 地  07

            上 之 柏 油 道 路 現 況 ， 甚 系 爭 土 地 上 僅 有 零 星 株 樹 木 ， 幾 近 荒  08

            蕪 ， 而 無 原 告 所 稱 實 質 耕 作 之 情 形 ， 自 應 耕 地 三 七 五 減 租 條  09

            例 係 為 保 障 弱 勢 承 租 人 、 確 保 農 地 農 用 之 立 法 目 的 有 違 ， 故  10

            不 論 係 原 告 因 不 自 任 耕 作 而 致 系 爭 租 約 無 效 ， 或 非 因 不 可 抗  11

            力 繼 續 1 年 以 上 不 耕 作 ， 系 爭 租 約 既 經 被 告 合 法 終 止 而 消 滅  12

            ， 兩 造 間 就 系 爭 土 地 自 再 無 租 賃 關 係 存 在 等 語 置 辯 。 並 聲 明  13

            ： 原 告 之 訴 駁 回 。  14

        三 、 兩 造 不 爭 執 事 項 ：  15

          � 王 振 南 於 40年 間 將 所 有 之 系 爭 土 地 出 租 與 葉 雲 操 ， 葉 雲 操 死  16

            亡 後 ， 由 原 告 葉 宏 信 、 葉 秋 梅 、 葉 秋 玉 、 葉 以 霏 之 父 即 訴 外  17

            人 葉 日 皆 、 原 告 葉 日 辛 及 原 告 葉 佳 衢 之 父 即 訴 外 人 葉 日 蒞 共  18

            同 繼 承 系 爭 土 地 之 耕 作 權 。 系 爭 土 地 於 80年 4 月 15日 以 抵 繳  19

            稅 款 為 由 登 記 為 中 華 民 國 所 有 ， 並 由 被 告 擔 任 管 理 者 。 葉 日  20

            皆 、 葉 日 蒞 及 原 告 葉 日 辛 於 87年 2 月 3 日 向 被 告 申 請 承 租 系  21

            爭 土 地 ， 租 賃 期 間 自 87年 2 月 3 日 至 92年 12月 31日 。 葉 日 皆  22

            、 葉 日 蒞 及 原 告 葉 日 辛 於 92年 11月 13日 提 出 換 約 續 租 申 請 ，  23

            兩 造 續 訂 租 約 ， 租 期 自 93年 1 月 1 日 起 至 102 年 12月 31日 。  24

            嗣 因 葉 日 皆 死 亡 ， 原 告 葉 宏 信 、 葉 秋 梅 、 葉 秋 玉 、 葉 以 霏 於  25

            93年 5 月 17日 提 出 繼 承 換 約 申 請 ， 兩 造 於 93年 5 月 31日 換 約  26

            ， 租 期 仍 至 102 年 12月 31日 。 原 告 於 102 年 11月 13日 提 出 換  27

            約 續 租 申 請 ， 兩 造 於 102 年 11月 21日 續 訂 租 約 ， 租 期 自 103  28

            年 1 月 1 日 起 至 112 年 12月 31日 止 。 原 告 復 因 葉 日 蒞 死 亡 ，  29

            而 於 106 年 9 月 21日 提 出 繼 承 換 約 申 請 ， 兩 造 於 106 年 10月  30

            3 日 換 約 ， 租 期 仍 至 112 年 12月 31日 止 。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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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� 系 爭 162-4 、 162-6 地 號 土 地 於 107 年 5 月 2 日 因 桃 園 市 楊  01

            梅 區 公 所 為 興 闢 公 園 用 地 需 要 ， 而 有 償 撥 用 予 桃 園 市 並 由 桃  02

            園 市 楊 梅 區 公 所 管 理 。  03

          � 系 爭 162-10地 號 土 地 如 附 圖 編 號 162-10（ 0 ） （ 面 積 112 平  04

            方 公 尺 ） 部 分 為 道 路 ， 十 數 年 來 為 桃 園 市 楊 梅 區 公 所 養 護 ，  05

            編 為 瑞 溪 路 1 段 256 巷 ； 系 爭 167-1 地 號 土 地 如 附 圖 編 號 16  06

            7-1 （ 面 積 536 平 方 公 尺 ） 部 分 為 道 路 。  07

          � 系 爭 162-6 地 號 土 地 如 附 圖 編 號 162-6 （ 0 ） （ 面 積 562 平  08

            方 公 尺 為 空 地 、 編 號 162-6 � 、 � （ 面 積 分 別 為 89及 214 平  09

            方 公 尺 ） 則 種 植 果 樹 。  10

        四 、 本 院 之 判 斷 ：  11

          � 按 承 租 人 應 自 任 耕 作 ， 並 不 得 將 耕 地 全 部 或 一 部 轉 租 於 他 人  12

            。 承 租 人 違 反 前 項 規 定 時 ， 原 訂 租 約 無 效 ， 得 由 出 租 人 收 回  13

            自 行 耕 種 或 另 行 出 租 。 耕 地 三 七 五 減 租 條 例 第 16條 第 1 項 、  14

            第 2 項 分 別 定 有 明 文 。 所 謂 「 原 訂 租 約 無 效 」 係 指 原 訂 租 約  15

            無 待 於 終 止 ， 當 然 向 後 失 其 效 力 ， 且 依 其 規 定 之 本 旨 ， 自 係  16

            指 全 部 租 約 無 效 而 言 （ 最 高 法 院 70年 台 上 字 第 4637號 、 80年  17

            台 再 字 第 15號 、 46年 台 上 字 第 57號 判 例 可 參 ） 。 是 承 租 人 不  18

            自 任 耕 作 之 情 形 ， 縱 僅 存 在 於 承 租 土 地 之 一 部 ， 不 論 其 面 積  19

            多 寡 ， 全 部 租 約 亦 屬 無 效 ， 該 無 效 乃 於 上 開 行 為 發 生 時 即 當  20

            然 歸 於 無 效 。 又 耕 地 租 賃 者 ， 係 以 支 付 地 租 而 耕 作 他 人 之 農  21

            地 為 要 件 ， 而 所 謂 耕 作 者 ， 指 目 的 在 定 期 收 穫 ， 而 施 以 人 工  22

            於 他 人 之 土 地 上 以 種 植 、 採 收 、 澆 水 、 施 肥 、 除 草 、 噴 藥 及  23

            管 理 等 農 事 栽 培 農 作 物 而 言 （ 司 法 院 院 字 第 738 號 解 釋 、 最  24

            高 法 院 44年 台 上 字 第 611 號 、 63年 台 上 字 第 1218號 判 例 意 旨  25

            參 照 ） 。 而 自 任 耕 作 者 ， 乃 承 租 人 施 以 人 工 於 出 租 人 之 土 地  26

            上 栽 培 農 作 物 定 期 收 穫 ， 則 農 地 承 租 人 自 不 得 將 耕 地 全 部 或  27

            一 部 轉 租 於 他 人 ， 或 將 耕 地 借 與 他 人 使 用 、 交 換 耕 作 ， 或 有  28

            其 他 未 自 任 耕 作 其 承 租 耕 地 ， 任 意 變 更 用 途 或 無 正 當 理 由 而  29

            任 令 荒 蕪 （ 最 高 法 院 63年 台 上 字 第 1218號 判 例 、 80年 台 上 字  30

            第 2716號 、 71年 台 上 字 第 4249號 判 決 要 旨 參 照 ） ， 抑 或 興 建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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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房 屋 巷 道 通 路 ， 堆 置 物 品 等 非 為 農 耕 使 用 ， 以 防 杜 承 租 人 將  01

            承 租 耕 地 轉 租 他 人 從 中 漁 利 ， 致 加 重 次 承 租 人 之 負 擔 ， 確 保  02

            佃 農 自 行 耕 作 使 用 耕 地 之 基 本 權 益 ， 並 促 進 土 地 利 用 ， 從 而  03

            貫 徹 農 地 政 策 之 有 效 執 行 （ 最 高 法 院 48年 台 上 字 第 1362號 、  04

            76年 台 上 字 第 2222號 判 決 意 旨 參 照 ） 。  05

          � 被 告 抗 辯 原 告 就 系 爭 土 地 並 未 自 任 耕 作 ， 業 據 被 告 提 出 行 政  06

            院 農 業 委 員 會 林 務 局 農 林 航 空 測 量 所 於 80年 6 月 5 日 、 87年  07

            5 月 8 日 、 88年 6 月 9 日 所 拍 攝 系 爭 土 地 之 空 照 圖 及 google  08

            街 景 圖 等 件 （ 見 本 院 卷 第 150 至 154 頁 ） 為 證 ， 且 依 桃 園 市  09

            ○ ○ 區 ○ ○ 於 000 00 00000000地 00000000  10

            000段 00000 地 號 土 地 大 部 分 種 植 果 樹 、 另 設 置 有 固 定 水  11

            泥 基 礎 圍 籬 ； 162-6 地 號 土 地 大 部 分 種 植 果 樹 、 部 分 堆 置 垃  12

            圾 、 水 泥 道 路 （ 約 1 平 方 公 尺 ） 及 放 置 貨 櫃 （ 約 6 平 方 公 尺  13

            ） ； 162-10地 號 土 地 為 供 公 眾 通 行 道 路 使 用 ， 167-1 地 號 土  14

            地 大 部 分 種 植 油 茶 樹 、 果 樹 及 竹 林 」 ， 並 有 區 公 所 人 員 所 拍  15

            攝 之 現 場 會 勘 紀 錄 照 片 在 卷 （ 見 調 處 卷 ） ； 被 告 於 107 年 3  16

            月 27日 至 現 場 勘 查 系 爭 土 地 之 地 上 物 結 果 現 況 為 ： 「 瑞 溪 路  17

            1 段 297 號 附 近 農 作 改 良 物 、 鐵 皮 房 屋 使 用 」 （ 見 調 處 卷 ）  18

            ， 原 告 對 上 開 會 勘 結 果 亦 不 為 爭 執 ， 應 認 為 真 正 。 參 酌 桃 園  19

            市 楊 梅 區 公 所 於 107 年 10月 15日 以 桃 市 楊 工 字 第 1070035728  20

            號 函 、 107 年 11月 8 日 以 桃 市 楊 工 字 第 1070038304號 亦 分 別  21

            函 覆 本 院 謂 ： 「 … 頭 重 溪 段 162-10地 號 土 地 … 路 段 近 十 數 年  22

            來 皆 為 本 所 養 護 ， 因 鋪 設 年 代 久 遠 ， … 。 」 、 「 … 旨 案 道 路  23

            非 本 所 新 闢 ， 歷 年 辦 理 道 路 養 護 時 ， 係 依 道 路 現 況 鋪 設 之 瀝  24

            青 混 凝 土 範 圍 辦 理 。 … 」 等 語 （ 見 本 院 卷 第 56頁 、 第 135 頁  25

            ） ， 且 本 院 於 107 年 12月 3 日 至 系 爭 土 地 現 場 履 勘 時 ， 系 爭  26

            162-10地 號 土 地 確 作 為 道 路 使 用 ， 現 編 為 瑞 溪 路 1 段 256 巷  27

            ， 此 有 勘 驗 測 量 筆 錄 及 土 地 複 丈 成 果 圖 在 卷 可 參 （ 見 本 院 卷  28

            第 167 至 168 頁 、 第 180 頁 ） ， 復 為 兩 造 所 不 爭 執 ， 堪 信 被  29

            告 主 張 原 告 於 系 爭 土 地 上 並 無 耕 作 之 事 實 ， 應 予 採 信 。  30

          � 原 告 雖 稱 系 爭 162-10地 號 土 地 早 於 被 告 取 得 所 有 權 前 ， 即 經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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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原 地 主 同 意 充 當 人 車 通 行 之 公 用 道 路 ， 並 由 楊 梅 區 公 所 鋪 設  01

            柏 油 路 面 ， 應 屬 不 可 抗 力 而 不 能 耕 作 云 云 。 然 查 ， 被 告 係 於  02

            80年 4 月 15日 因 抵 繳 稅 款 而 登 記 為 系 爭 土 地 之 所 有 權 人 ， 此  03

            有 土 地 登 記 公 務 用 謄 本 在 卷 （ 見 本 院 卷 第 53頁 ） ， 惟 據 行 政  04

            院 農 業 委 員 會 林 務 局 農 林 航 空 測 量 所 80年 6 月 5 日 、 87年 5  05

            月 8 日 所 拍 攝 系 爭 土 地 之 空 照 圖 （ 見 本 院 卷 第 150 至 154 頁  06

            ） 以 觀 ， 系 爭 土 地 上 僅 有 農 地 而 無 道 路 存 在 ， 然 於 原 告 葉 宏  07

            信 、 葉 秋 梅 、 葉 秋 玉 、 葉 以 霏 之 父 葉 日 皆 、 原 告 葉 佳 衢 之 父  08

            葉 日 蒞 及 原 告 葉 日 辛 於 87年 2 月 3 日 向 被 告 申 請 承 租 系 爭 土  09

            地 後 ， 行 政 院 農 業 委 員 會 林 務 局 農 林 航 空 測 量 所 復 於 88年 6  10

            月 9 日 所 拍 攝 之 空 照 圖 ， 即 出 現 道 路 （ 見 本 院 卷 第 152 至 15  11

            4 頁 ） ， 顯 見 系 爭 土 地 非 如 原 告 所 主 張 者 係 原 地 主 同 意 將 之  12

            充 當 公 用 道 路 ， 且 自 88年 6 月 9 日 迄 今 ， 已 有 長 時 間 均 有 未  13

            行 耕 作 之 事 實 。 是 原 告 主 張 前 揭 土 地 係 屬 不 可 抗 力 ， 即 無 可  14

            採 。  15

          � 原 告 另 以 系 爭 162-4 地 號 土 地 上 立 有 水 泥 地 之 塑 管 、 鐵 絲 圍  16

            籬 係 其 他 承 租 人 未 確 實 丈 量 界 址 而 逾 界 ， 系 爭 162-6 地 號 土  17

            地 之 垃 圾 係 遭 颱 風 刮 落 之 簡 易 棚 架 而 暫 時 堆 置 係 供 農 用 工 具  18

            室 使 用 ， 亦 非 不 自 任 耕 作 云 云 ， 為 被 告 所 否 認 ， 且 原 告 就 此  19

            亦 未 能 舉 證 以 實 其 說 ， 再 參 諸 系 爭 租 約 第 5 條 第 6 項 約 定 ：  20

            「 承 租 土 地 ， 承 租 人 確 係 自 任 耕 作 ， 種 植 農 作 物 使 用 ， 無 擅  21

            自 變 更 使 用 情 事 ， 如 有 虛 偽 不 實 ， 願 負 法 律 責 任 ， 並 承 認 租  22

            約 無 效 ， 交 還 土 地 ， 絕 無 異 議 。 」 等 語 （ 見 本 院 卷 第 103 頁  23

            ） ， 且 原 告 既 占 有 系 爭 162-4 地 號 土 地 ， 竟 於 該 地 遭 鄰 地 承  24

            租 人 越 界 立 有 水 泥 地 之 塑 管 、 鐵 絲 圍 籬 時 而 未 予 以 排 除 ， 顯  25

            未 盡 善 良 管 理 人 之 注 意 而 保 管 租 賃 物 ； 又 原 告 係 任 意 於 系 爭  26

            162-6 地 號 土 地 上 堆 置 垃 圾 ， 並 非 如 原 告 所 稱 因 該 物 品 仍 具  27

            修 繕 功 用 而 暫 時 堆 置 於 供 農 用 工 具 室 內 ， 此 有 照 片 可 參 （ 見  28

            調 處 卷 第 57頁 ） ， 亦 難 認 係 為 便 利 耕 作 而 設 而 有 必 要 ， 原 告  29

            既 未 另 就 其 自 任 耕 作 之 事 實 舉 證 以 實 其 說 ， 自 應 認 被 告 主 張  30

            原 告 就 系 爭 土 地 因 未 自 任 耕 作 ， 依 耕 地 三 七 五 減 租 條 例 第 16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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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條 規 定 系 爭 租 約 無 效 為 可 採 。  01

          � 又 按 權 利 失 效 原 則 必 以 不 違 背 法 律 之 強 制 或 禁 止 規 定 之 前 提  02

            下 始 有 其 適 用 （ 最 高 法 院 85年 度 台 上 字 第 2473號 判 決 意 旨 參  03

            照 ） 。 查 耕 地 租 佃 其 承 租 人 應 自 任 耕 作 ， 並 不 得 將 耕 地 全 部  04

            或 一 部 轉 租 於 他 人 ， 否 則 即 有 違 耕 地 三 七 五 減 租 條 例 第 16條  05

            第 1 項 之 禁 止 規 定 。 查 系 爭 162-10地 號 土 地 自 88年 6 月 9 日  06

            迄 今 已 長 時 間 未 行 耕 作 ， 原 告 任 令 他 人 於 系 爭 162-4 地 號 土  07

            地 上 立 水 泥 地 塑 管 及 鐵 絲 圍 籬 ， 復 於 系 爭 162-6 地 號 土 地 上  08

            堆 置 垃 圾 ， 原 告 有 不 自 任 耕 作 而 違 反 上 開 條 例 第 16條 第 1 項  09

            之 強 制 規 定 ， 揆 諸 前 開 說 明 ， 於 此 種 情 形 ， 既 與 前 開 強 制 規  10

            定 相 違 背 ， 要 無 權 利 失 效 原 則 之 適 用 亦 明 。 是 原 告 主 張 被 告  11

            於 通 知 原 告 終 止 租 約 前 即 已 同 意 需 地 機 關 桃 園 市 政 府 有 償 撥  12

            用 ， 再 以 細 微 情 事 指 摘 原 告 並 主 張 系 爭 租 約 無 效 ， 有 違 誠 信  13

            原 則 及 有 權 利 濫 用 之 適 用 云 云 ， 亦 屬 無 據 。  14

          � 復 按 耕 地 租 賃 ， 承 租 人 應 自 任 耕 作 ， 以 承 租 之 耕 地 供 耕 作 之  15

            用 ， 否 則 原 定 租 約 無 效 ， 此 觀 耕 地 三 七 五 減 租 條 例 16條 規 定  16

            自 明 。 且 所 謂 原 定 租 約 無 效 ， 係 指 同 一 租 約 無 效 ， 或 同 一 租  17

            約 內 租 賃 多 筆 耕 地 ， 僅 對 其 中 一 筆 或 數 筆 不 自 任 耕 作 ， 該 租  18

            約 全 部 均 歸 無 效 （ 最 高 法 院 66年 台 上 字 第 761 號 著 有 判 例 可  19

            資 參 照 ） 。 查 ， 系 爭 162-10地 號 土 地 上 鋪 設 柏 油 作 為 道 路 使  20

            用 ， 系 爭 162-4 地 號 土 地 上 立 有 水 泥 地 之 塑 管 、 鐵 絲 圍 籬 ，  21

            系 爭 162-6 地 號 土 地 上 堆 置 垃 圾 ， 有 如 前 述 ， 就 系 爭 租 約 所  22

            涉 上 開 土 地 ， 均 非 從 事 定 期 收 穫 ， 而 在 他 人 土 地 上 栽 培 農 作  23

            物 之 耕 作 行 為 ， 顯 均 未 「 自 任 耕 作 」 ， 揆 諸 前 開 說 明 ， 原 告  24

            因 未 自 任 耕 作 而 全 部 歸 於 無 效 。  25

        五 、 綜 上 ， 系 爭 租 約 既 因 原 告 不 自 任 耕 作 而 致 無 效 ， 且 被 告 曾 發  26

            函 以 上 開 事 由 終 止 兩 造 租 約 ， 從 而 ， 原 告 訴 請 確 認 兩 造 就 系  27

            爭 162-4 、 162-6 、 167-1 地 號 土 地 ， 於 有 償 撥 用 予 桃 園 市  28

            前 ， 其 租 賃 關 係 存 在 ， 及 兩 造 就 系 爭 162-10地 號 土 地 之 租 賃  29

            關 係 存 在 ， 均 無 理 由 ， 應 予 駁 回 。  30

        六 、 本 件 事 證 已 臻 明 確 ， 兩 造 其 餘 之 攻 擊 防 禦 方 法 及 所 提 證 據 ，  31

９



            於 判 決 結 果 不 生 影 響 ， 爰 不 一 一 論 列 ， 併 此 敘 明 。  01

        七 、 訴 訟 費 用 負 擔 之 依 據 ： 民 事 訴 訟 法 第 78條 。  02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8    年     3     月     29    日  03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民 事 第 四 庭     法   官   徐 培 元  04

        正 本 係 照 原 本 作 成 。  05

        如 對 本 判 決 上 訴 ， 須 於 判 決 送 達 後  20 日 內 向 本 院 提 出 上 訴 狀 。  06

        如 委 任 律 師 提 起 上 訴 者 ， 應 一 併 繳 納 上 訴 審 裁 判 費 。  07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8    年     3     月     29    日  08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記 官   康 馨 予  09
               10
             附表：桃園市○○區○○○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號  11
               12
             編號 土  地  地  號 所有權人/管理者     權利範圍 登記原因 原因發生日期 備      註  13
               14
               1 162-4         桃園市              全部    有償撥用 107年5月2日             1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桃園市楊梅區公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6
               17
               2 162-6         同上                同上    同上    同上                    18
               19
               3 162-10        中華民國            同上    抵繳稅款 79年10月17日             2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1
               22
               4 167-1         桃園市              同上    有償撥用 107年9月13日             2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桃園市政府養護工程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4
               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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